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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人員應注意那些事項？
ˇ任用層面-消極資格、迴避

ˇ服務層面-不可為事項、應為事項

新進人員之權益事項，關於：
ˇ待遇-結構、比敘或提敘

ˇ任免遷調-平(降)調/調陞、升遷管道

ˇ差勤-請假、國旅卡

ˇ獎懲-一般情況、特殊勳章獎牌

ˇ其他-健康檢查、保險、買年資？



公務人員之消極資格

 國籍：未具中華民國國籍或具中華民國國籍兼具外國國籍，
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

 犯罪判決確定：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曾犯內亂罪、外患罪
或曾服公務有貪污行為，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
案；以外之罪，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
行未畢

--任用法第28條--

服務法13.docx


迴避任用

 各機關長官對於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在本機
關任用，或任用為直接隸屬機關之長官。對於本機關各級主
管長官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在其主管單位中應
迴避任用。

 應迴避人員，在各該長官接任以前任用者，不受前項之限制。

--任用法第26條--

服務法13.docx


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

 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投資股份總額不得超過其
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十。

 公務員非依法不得兼公營事業機關或公司代表官股之董事或
監察人。

 公務員違反規定者，應先予撤職。

--服務法第13條--

服務法13.docx


出國或出境

 出國，須報告，簡化在請假單註明地區。假日亦須。

 赴大陸前填報告；緊急事故且連續假日先電話報准。

 返台一週內填反映表→政風室。



終身學習

 終身學習每人每年20小時以上：

 (一)公務人員每年必須完成之課程及其時數（10小時）：

1.當前政府重大政策1小時。

2.法定訓練4小時（環境教育）。

3.民主治理價值課程5小時，其中：

(１)性別主流化1小時。

(２)廉政與服務倫理、人權教育、行政中立、多元族群文化、公民參

與等4小時。

 (二)其餘與業務相關之學習時數（10小時），由公務人員自行選讀與業務相

關之課程。



比敘或提敘是甚麼？

 後備軍人轉任公職考試比敘條例施行細則

 提敘是甚麼？需要哪些條件才可以辦理？



任免遷調

 平(降)調-

ˇ個案調動

ˇ通案調動

 陞任-

ˇ資績評分表

ˇ管理員的升遷管道？



獎章、獎牌、年資標

 1.服務獎章：連續任公職10年以上。

 2.法務獎牌：連續任司法院或法務部20年以上。

 3.矯正人員年資標：連續任矯正職務15年以上。

標記章.pdf


員工福利薪資制度



公務人員「休假」有那些？

依據「公務人員請假規則」規定，公務員假別包括事
假、病假及特休假，另外尚有婚假、喪假、產假、陪
產假、流產假、育嬰假等，只要符合規定，皆可以提
出申請，各項休假天數如下表所列。

各類假別一覽表.doc


現行公務人員待遇

本俸+專業(技術)加給+(增支加給)+(地域加給)

111年度公務人員給與簡明表.pdf
111年待遇調整案(函附專加表).pdf


公務人員各項補助表

一、結婚補助

二、生育補助

三、喪葬補助

四、子女教育補助

公務人員婚喪生育補助表.pdf
子女教育補助費.doc


參加考績

年終考績

甲：晉本俸一級或年功俸一級，並給與一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已敘年
功俸最高俸級者，給與二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

乙：晉本俸一級或年功俸一級，並給與半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已敘年
功俸最高俸級者，給與一個半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

丙：留原俸級。

丁：免職。

另予考績

甲：給與一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

乙：給與半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

丙：不予獎勵。

丁：免職。



公教人員保險項目

失能給付

養老給付

死亡給付

眷屬喪葬津貼

生育給付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公教人員保險項目.docx


被保險人服兵役保留原職時之保險權益

依公教人員保險法規定，被保險人依法徵服兵役保留原職時，
在服役期間，應繼續加保，其保險權益如下：

 保險費全額補助 ：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構及公立學校被
保險人：保險費全額由政府補助。

 服兵役重複參加軍人保險期間之公保年資，計列為保險有效
年資。

 服役期間，如發生保險事故，可請領現金給付。



強制休假補助(國旅卡)

 ˇ請領補助費要件：上班或出差時間以外+ 在國民旅遊卡特
約商店 + 刷國民旅遊卡。

 ˇ補助額度及限制：強制休假最多10天-補助16000元；未滿
10天，每天1600元計。其中8000限旅行業、旅宿業、觀光遊
樂業及交通運輸業



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

 中央機關(構)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規定對象：

ˇ第二類人員：40歲以上人員，每2年得健康檢查1次。

ˇ第三類人員：40歲以下，且從事重複性、輪班、夜間、長時間工作等有危害安

全及衛生顧慮工作之人員，每3年得健康檢查1次。

(以上兩類人員分別補助費為新臺幣4500及3500元整)

 申請方式：

ˇ填寫申請表准(公)假，並於事後申請補助。

雲林第二監獄健康檢查申請表(申請公假用).doc


公餘進修補助

每人補助以四學期為限（一學年分為上、下二學期，
博士、碩士、學士、專科與選修學分等各類學程應
合併計算），補助學期不以連續為必要。

進修成績各科均及格且平均達七十分以上或相當之
等級。

自103學年度第1學期起，最高補助新臺幣（以下同）
1萬元



公務福利E化平台

ˇ公教人員房屋貸款(臺銀：築巢優利貸)

ˇ公教人員消費性貸款(土銀：貼心相貸)

築巢優利貸(111~113台銀&中信).pdf
貼心相貸(110~113土銀).pdf


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發給辦法

執行職務時，發生意外致受傷、失能、死亡慰

問金之發給，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發給辦法(110.04).pdf


中華民國犯罪矯正協會慰問值勤受傷
矯正人員實施要點

協會值勤受傷矯正人員慰問.doc


團體意外險

1.新光人壽

2.華南產物保險傷害險

3.華南產物保險健康險

4.國泰人壽

5.闔家安康-全國公教員工團體保險「中國人壽」：人事行

政總處

110年新光人壽.ppt
110年華南團體傷害險報價單.pdf
110年華南團體健康險報價單.pdf
110年國泰團體保險方案.pdf
中國人壽闔家安康-全國公教員工團體保險.pdf


特約商店簽訂

雲林第二監獄特約商店已簽約商店(新).docx


退休金請求

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規定，符合該法所
定退休條件者，得依其服務年資之長短，核給
一次退休金或月退休金或兼領一次退休金及月
退休金。



撫卹金請求

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規定，公務人員如
於在職期間病故、意外死亡或因公死亡者，其
遺族得依公務人員服務年資之長短，給與一次
撫卹金或年撫卹金。



加班補償

一、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23條規定，公務人員經指派於上班時
間以外執行職務者，服務機關應給予加班費、補休假、獎勵或
其他相當之補償。

二、為使各機關支給員工加班費標準有所依循，行政院訂有
「各機關加班費支給標準」，規定加班費支給：1.上班日不超
過四小時。 2.放假日及例假日不超過八小時。 3.每月不超過
二十小時。惟如為機關業務性質特殊或處理重大專案業務等，
得申請專案加班，不受上開時數之限制。

三、各機關對經依規定指派加班之職員及約聘僱人員，得鼓勵
其選擇在加班後一年內補休假，並以小時為單位，不另支給加
班費。



借用宿舍



報告完畢

感謝聆聽


